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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招商中证消费电子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招商中证消费电子主题 ETF（场内简称：消

费电子 50ETF）
基金主代码 159779
基金管理人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

见》《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投资管理人员注册登

记规则》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侯昊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苏燕青

注：-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侯昊

任职日期 2025年 3月 20日
证券从业年限 15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15

过往从业经历

2009年 7月加入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风险管

理部风控经理，量化投资部助理投资经理、投资经理，

现任指数产品管理事业部专业总监兼招商中证疫苗与

生物技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商上证

港股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商国证食

品饮料行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商中

证物联网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商

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商中证消费

龙头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商深证 100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招商中证大宗商品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LOF）、招商国证生物医药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

商中证银行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商中证煤炭等权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商央视财经5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中证白酒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

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561920 招商中证疫 2024年 7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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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与生物技

术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13日

513990

招商上证港

股通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

金

2024年 5月
31日

-

159843

招商国证食

品饮料行业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2022年 1月
27日

-

159701

招商中证物

联网主题交

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2021年 12
月 15日

-

013195

招商中证新

能源汽车指

数型证券投

资基金

2021年 8月
27日

-

011853

招商中证消

费龙头指数

增强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21年 5月
25日

-

217016
招商深证

100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2017年 9月
5日

-

161715

招商中证大

宗商品股票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LOF）

2017年 9月
5日

-

161726

招商国证生

物医药指数

证券投资基

金

2017年 9月
5日

-

161723
招商中证银

行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2017年 9月
5日

-

161724
招商中证煤

炭等权指数

2017年 9月
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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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基

金

217027

招商央视财

经 50指数

证券投资基

金

2017年 9月
5日

-

161725
招商中证白

酒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2017年 8月
22日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

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

册/登记
是

注：-

3、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苏燕青

离任原因 另有任用

离任日期 2025年 3月 20日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

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

续
否

注：-

4、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动事项已按有关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基金经理变更手续，并报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 3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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